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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已於2023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通過派付末期股利

的決議案。為釐定有權收取末期股利的 H 股股東名單，本公司將於2024年5月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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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08年及以後年度股利時，統一按10%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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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自2016年12月5日施行的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

策的通知》（財稅[2016]127 號）： 

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深港通投資本公司 H 股取得的股利，本公司按照 20%的稅率

代扣個人所得稅。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深港通投資本公司 H 股取得的股利， 

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；及 

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深港通投資本公司 H 股取得的股利，本公司對內地企業投 

資者不代扣股利紅利所得稅款，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。 

 

如本公司 H 股股東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，可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

置本公司 H 股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、香港及其他國家（地區）稅務影響的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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